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0學年度第 2次法規委員會提案單 

案  由：有關本中心修訂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研究諮詢委員會設置要

點」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             (提案單位：校務中心) 

說  明：  

一、 為使本校校務研究成果內容呈現更臻完善，本中心參考各校現行

校務研究諮詢委員會相關要點，修訂本要點會議召開之規定。 

二、 本次修訂重點：修正第五點會議召開之規定，調整為每學年至少

召開一次。 

三、 檢附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研究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」修正草

案對照表（附件一）、要點修正草案（附件二）、現行要點（附件

三）各乙份供參。 

決議： 

 


